
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河 北 省 财 政 厅
河 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河 北 省 统 计 局

文件

冀人普办字 〔2020〕9号

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河 北 省 财 政 厅

河 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
河 北 省 统 计 局

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、

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统计局,雄安新区管委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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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、财政

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统计局关于做好第七次全国人

口普查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》 (国人普办字 〔2020〕5号)和

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》

(冀政字 〔2019〕67号)精神,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

经费,除中央负担部分外,其余经费由省以下各级政府负担,并

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,按时拨付、确保到位。为进一步做好河

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保障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科学编制普查预算,准确核定并及时落实普查经费

各级人普办和统计部门要本着厉行节约、精打细算、专款专

用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则,实事求是编制普查经费预算,严

格控制普查经费开支标准和支出范围,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

和准确性。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,严格按照 《统计部门周期

性普查和大型调查经费开支规定》 (国统字 〔2003〕74号),本

着实事求是、强化保障、讲求效益的原则,合理安排各级负担的

普查经费预算,及时拨付资金。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经

费实行分级负担,市县财政保障本地普查所需经费,对财政困难

地区给予适当补助。

二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,合理做好普查设备配置工作
 

为提高普查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和效率,减轻基层普查人员

工作负担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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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。全省各地要根据普查工作需求,科学测算所需电子数据采集

终端 (PAD)设备的数量和经费总额,尽量利用原有设备资源,

切实做好普查设备地方配套的协商工作。对于需要新购置的普

查设备,要严格按照规定,实行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支付,最大

限度地节约经费支出,降低普查成本,务求实效。全省各级统计

部门要按照本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,对普查工作中

新购的设备以及形成的国有资产进行登记入账、使用、处置,严

防国有资产流失。

三、规范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调工作,保障落实劳动报酬

经费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,以选调相关

单位工作人员为主,不足部分可从社会招聘,有条件的地区也可

以向社会中介机构购买服务。对从相关部门、乡 (镇、街道)、村

(居)委会等单位选调兼职承担普查任务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,

由原单位支付工资,福利待遇不变,并保留原有工作岗位;入户

调查期间,根据本地实际和普查工作任务发放人口普查费用补助,

具体发放标准,由县级及以上财政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和统计部门,参照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兼职普查指导员和

普查员补助标准,根据当地实际工资水平和人口普查工作任务确

定;经费由省市县各级财政部门负担,从人口普查专项经费中列

支。对从社会招聘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,按照当地实际工资水

平核算劳动报酬,经费由市县财政分别负担,在人口普查经费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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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安排,并统一由聘用单位支付。各地应按时支付普查指导员

和普查员的费用补助和劳动报酬,不得拖欠,不得摊派。

四、加大统筹安排力度,切实提高普查经费使用效益
 

各级财政和统计部门要密切配合,加强沟通,切实加强普查

经费的统筹使用和管理。加强普查经费预算执行和资金使用的

监督管理,严格按照普查经费支出范围和规定用途使用资金,注

重控制成本,防止铺张浪费。全面加强普查经费的全过程绩效管

理工作,科学合理确定绩效目标,执行中实施绩效监控,定期组

织绩效评价并强化评价结果应用,切实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

效益。

  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河 北 省 财 政 厅

 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统 计 局

2020年4月7日

 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4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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